
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

2025-2026 学年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 

为规范本院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工作，保障转专业工作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、择优开展，根据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

及学校相关规定，结合本院学科专业特色及人才培养实际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 

一 基本原则 

学生自愿申请转专业，学院制定考核办法，严格遵循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原则组织开展转专业各项工作。 

二 申请条件 

学生申请转专业需严格按照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

施办法》（校教发〔2025〕256号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，确保符合学

校关于转专业等方面的基本要求。 

三 各专业特点及培养要求 

法学专业：法学是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社会科学，核心特

点体现为逻辑性强，需精准把握法律概念、规则与法理逻辑；实践性

突出，紧密对接司法实务，强调理论与案例的结合；时代性鲜明，随

社会发展与法治进程动态更新，需关注立法修订与社会热点法律问

题。要求学生需掌握宪法、民法、刑法等核心部门法知识体系，具备

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；具备法律思维能力，能精准解读法律条文、分

析法律关系；掌握法律文书写作、庭审辩论等实务技能，具备解决实



际法律问题的能力；同时需恪守法律职业道德，秉持公平正义理念，

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与社会责任感。 

社会学类按照大类培养，学生第一学年按大类进行基础理论学

习，在第二学期进行专业分流，分为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专业，之

后按专业进行培养。社会学专业：研究社会结构、社会关系及其变迁

规律，旨在揭示人类社会行为的本质与机制，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理

论支持与实践指导。要求学生掌握社会学基础知识和核心理论，具备

综合运用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研究方法分析并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能

力。 

社会工作专业：以社会正义、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为价值追求，

以科学方法为指导，致力于解决社会成员生活中的挑战，提升幸福感，

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，提高社会凝聚力。要求学生掌握社会工作专业

知识和社会研究方法，能够运用专业方法设计并开展助人服务。 

公共管理类按照大类培养，学生第一学年按大类进行基础理论学

习，在第二学期进行专业分流，分为公共事业管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

两个专业，之后按专业进行培养。公共事业管理专业：融合管理学、

经济学、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，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。课程设置强调

政策分析、组织管理、基层治理与数字化治理能力培养，特别关注乡

村振兴、社会保障、公共服务等现实议题。要求学生掌握公共管理核

心理论与方法，具备政策理解、数据分析、公文写作和项目组织等实

用技能；同时注重培养公共服务精神、职业道德和跨文化视野。通过



“课堂+实践+科研”多元培养路径，培养能胜任政府、社会组织或企

业公共事务岗位的复合型人才。 

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：聚焦国家民生建设重点领域，在养老服务、

社会救助、农村共同富裕等方向形成鲜明特色，依托与陕西省人社、

民政、卫健、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深度合作，构建了“政产学研用”一

体化培养平台，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习与升学资源。培养强调“数智

+人文+政策”融合，要求掌握社会保障制度、劳动法规、社保基金管

理、人力资源开发等核心知识，并能运用统计软件和数字工具开展政

策分析。培养可在社保经办、人力资源、养老服务、公益组织等领域

从事研究或实务工作，成长为兼具法治精神、服务意识和创新能力的

复合型人才。 

四 考核办法 

本次转专业考核统一采用笔试+面试，笔试考试成绩低于 60 分者

不得参加面试考核。笔试要考核专业知识、写作能力和思维能力等方

面。具体考核范围： 

专业 笔试考核内容 

法学 习近平法治思想 

公共管理类 管理学原理 

社会类 社会学基础知识 

 

面试主要考核学生以下几个方面： 



（一）思想政治表现：考查学生政治立场、道德修养及社会责任

感； 

（二）转专业意愿与动机：考查学生转专业的真实意图、对目标

专业的认知程度及未来学习规划； 

（三）基础知识储备：考查学生是否具备目标专业所需的基础学

科知识及学习潜质； 

（四）专业理解与认知：考查学生对目标专业的学科内涵、培养

目标、就业方向等的理解； 

（五）思维与学习能力：考查学生的逻辑思维、分析判断、自主

学习及知识应用能力； 

（六）综合素质：考查学生的沟通表达、团队协作、情绪管理等

综合素养。 

最终将按照综合成绩排名，根据计划接收人数从高到低择优录

取。综合成绩（满分 100）=笔试成绩×50%+面试成绩×50% 

五 有关事项 

鉴于学院专业必修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内容存在显著差异，且课

程衔接紧密，转入学生原则上编入 2026 级学习。转入学生的学籍异

动事项，将依据学校规定统一办理。 

六 申诉渠道 

转专业学生若对考核结果或录取结果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内以书

面形式向学院转专业工作监督组（电话：029-87092365，邮



箱： RWSHFZXY@nwafu.edu.cn）提交申诉申请。申请需实名提交个

人基本信息、申诉事由、相关证据材料及联系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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